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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公告本市105年度市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（籌備處主任）

遴選作業結果，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聘任及辦學績效考評辦法」

及「桃園市市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作業要點」辦理。

二、本市105年度市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（籌備處主任）遴選

作業結果如下：桃園市立新屋高級中學籌備處主任由國立

桃園高中陳大魁教師出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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